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原住民助學金申請表 1141022 
 

系所：                        系(所)     年      班     

學號： 姓名： 族籍： 手機： 

助學金匯入帳號(請擇一提供存摺封面影本，俾利確認帳號無誤) 

___________________郵局□□□□□□□－□□□□□□□ 

________銀行 ______分行□□□□□□□□□□□□□□□ 
學生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申請說明： 
一、本校原住民在學學生（不含新生、轉學生及延修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

且操行成績達 85分以上，得申請本助學金 

二、助學金額：(一)未領取政府公費者，發給助學金新台幣 5,000元。 

(二)當學期已領取政府公費者，及受推薦具領政府設置之其他原住民獎助學金

者，不得請領本項助學金。 

三、助學名額：本校視實際獎助學金金額決定當年度補助人數，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評比標

準，學業成績相同者，以操行成績較高者優先。如遇特殊情形由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審議

之。 

四、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學生向學生事務處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五、申請人需檢附：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註冊組在學證明章)  
□前一學期成績單(學業達 80 分以上及操行成績達 85 分以上) 
□族籍證明(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學生個人存摺封面影印本※經審核通過者，公告於學校首頁。 

※獎助學金申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一、本校因辦理獎學金申請作業需要，需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分證號、籍貫、生

日、性別、學歷、戶籍地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家長姓名、年齡、職務及其他足資證明或辨

識個人身分文件等相關資料。 

二、本校就申請人所填具之上述資料(含申請時填寫或繳交之資料)，僅供本校辦理獎學金相關業務。 

三、申請人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校請求查詢、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及刪除等權利。 

四、如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申請人應確認該第三人已知悉本同意書所載之相關事項及

權利，並擔保已取得第三人之同意授權本校依據本同意書之蒐集目的及使用期限，使用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五、本校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本校辦理獎學金相關業務所必須，若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本校將無法受理獎學

金辦理作業。 

本人已充分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此 致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立同意書人：                 (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是否領取政府公費證明 承辦人 獎學金審查小組 
□未申請原委會獎助學金  

□未獲得原委會獎助學金  

□已獲得原委會獎助學金  

□ 備取 原 委 會獎 助 學 金 待 送

第 2 階段申請。  

原資中心核章：  

資格初審：  
□符合   
□不符合 

審查結果：  
□核發助學金 5,000 元  
□不核可  
□其他 

組長 

 

 


